
数字解读网络文学版权新规
两类网络服务商要规范

一类是通过信息网络直接提供文学作品的网络服务
商；另一类是为用户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文学作品提供相关
网络服务的网络服务商，如提供搜索引擎、浏览器、论坛、网
盘、应用程序商店以及贴吧、微博、微信等服务的第三方网
络服务商。

三项创新举措已提出
一是针对提供搜索引擎、浏览器等服务的网络服务商，

要求其不得通过定向搜索或者链接，以及编辑、聚合等方式
传播未经权利人许可的文学作品。

二是规定提供贴吧、论坛等服务的网络服务商，对一些
直接以文学作品或者作者命名的贴吧、论坛的管理，应当承
担更高的注意义务。

三是《通知》国家版权局建立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监管
“黑白名单”制度。

四项工作机制待建立
侵权处理机制、版权投诉机制、通知删除机制和上传审

核机制。

保护网络文学版权
网络服务商受制“黑白名单”

《通知》按照不同类型网络服务商在传播文学作品中的
特点、功能和作用将主要规范对象概括为两类：一类是通过
信息网络直接提供文学作品的网络服务商，如起点中文网、
掌阅书城等；另一类是为用户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文学作品
提供相关网络服务的网络服务商，如提供搜索引擎、浏览

器、论坛、网盘、应用程序商
店以及贴吧、微博、微信等服
务的第三方网络服务商。

针对通过信息网络直接
提供文学作品的网络服务
商，《通知》提出其应当建立健全侵权作品处理机制，履行传
播文学作品的版权审查和注意义务，建立版权投诉机制，及
时依法处理权利人的合法诉求。

针对提供相关网络服务的第三方网络服务商，《通知》
的规定更为详细。如应当在服务平台的显著位置载明权利
人通知、投诉的方式，在接到权利人通知、投诉24小时内删
除侵权作品、断开相关链接；不得通过定向搜索或者链接，

以及编辑、聚合等方式传播未经权利人许可的文学作品；提

供贴吧、论坛、应用程序商店等服务的网络服务商，应当审

核并保存吧主、版主、应用程序开发者等的姓名、账号、网络

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提供对以文学作品或者作者命名的
贴吧、论坛等服务的网络服务商，应当责成吧主、版主等确
认用户提供的文学作品系权利人本人提供，或者已经取得
权利人许可等。

此外《通知》还强调，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网盘服
务商应当主动屏蔽、删除侵权文学作品，并提出国家版权局
将建立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监管“黑白名单”制度，适时公布
文学作品侵权盗版网络服务商“黑名单”及网络文学作品重
点监管“白名单”。

据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负责人介绍，“提供搜索引
擎、浏览器等服务的网络服务商，不得通过定向搜索或者链

接，以及编辑、聚合等方式传播未经权利人许可的文学作

品”以及“黑白名单”制度等都属于网络版权管理方面的创

新举措，这一方面是为了适应网络技术发展的新环境，另一
方面是希望在加大对网络文学侵权盗版打击力度的同时，
推动网络文学版权使用传播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健全。

探因
侵权盗版已成为网络文学发展毒瘤

中国网络文学行业历经十几年的发展，已逐渐成为国
内文娱产业的重要内容源头。据有关机构统计，截至2015
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2.97亿，各网络文学网站
的签约作者约有250万人，每日创作作品文字量超过1.5亿
字，国内市场份额最大的31家重点网络文学网站原创作品
总量约1168万种，大量的网络文学作品被出版图书或改编
成电影、游戏、动漫，产业规模不断增长。

但与此同时，网络文学侵权盗版却成为制约行业发展
的毒瘤。今年年初由艾瑞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网络文学
版权保护白皮书》显示，2014年盗版网络文学如果全部按照
正版计价，PC端付费阅读收入损失达43.2亿元，移动端付
费阅读收入损失达34.5亿元，衍生产品产值损失21.8亿元，
行业损失近100亿元。

正因如此，包括网文创作者在内的行业各界对网络文
学版权的保护呼声逐渐增强，主管部门也采取了更严厉的
措施打击网络文学侵权盗版。今年4月26日，在2016中国
网络版权保护大会网络文学保护分论坛上，国家版权局相
关负责人就公开表态，将会重点治理网络文学盗版问题。7
月12日，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开展“剑网2016”专项行
动，将打击网络文学侵权盗版作为重点任务之一。《关于加
强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管理的通知》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
运而生的，在今年9月19日举行的“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研讨
会”上，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就下发了《通知》的征求意见
稿，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近日得以正式印发。

是“互联网创业”还是聚众忽悠
家住北方某市的陈先生一直想尝试创业。偶然一次，

他被微信“附近的人”添加好友，并看到其朋友圈发布的“互
联网创业沙龙”邀请。对苦于缺乏资金门路的陈先生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意外之喜。

怀揣期待，陈先生在指定的时间来到“互联网创业沙
龙”举办地。但现场的情况却有些出乎陈先生的意料：沙龙
被布置成了教室一般，参与者都坐在台下，讲台上的黑板则
挂着印有“超凡冠宇”的条幅。而最令陈先生诧异的，则是
来参加沙龙的大多是些中年人，还有带着孩子的家庭主妇。

沙龙开始后，情绪饱满的主持人将活动定义为“家庭聚
会”，称与会者为“冠宇家人”，并热情洋溢地介绍着冠宇事
业的“成功者”。而在随后的交流环节，几名“成功人士”分
别上台，表示自己本来是公务员、教师或大学生，接触冠宇
后，如今用手机短短几分钟就能赚数千块，相信做下去就一
定能实现人生价值……

发言同质化严重、缺乏实质内容，没有听到期望中创业
经验交流与项目分享的陈先生，有些坐不住了，他感觉这里
根本不是什么“互联网创业沙龙”。

微信好友怎成“消费者联盟”
“成功人士”发言结束后，本次沙龙的主角、自称“创业

达人”的互联网创业讲师终于上台。
这一次陈先生再次失望了。除去政策描述、权威人士

发言、鸡汤词句外，讲师集中宣扬的“互联网创业模式”，无
非是通过手机注册成为代理、使用微信添加“附近的人”、在
朋友圈上高频率推送公司产品。而在讲师口中，你的微信
好友就是所谓的“消费者联盟”，能带来巨大的财富。

陈先生确定此次沙龙不仅对自己没有帮助，甚至有传
销的嫌疑，于是拿出手机准备联系朋友并离开。

但当陈先生准备发短信时，他一侧眼猛地发现身旁的
男子并没有听台上授课，而是时不时盯着自己。于是，陈先
生装作看了下时间后，把手机装回去，伸了个懒腰并回头看
了一下，结果心里一凉：刚才安排他入座的男子此时搬了凳
子坐在活动室门口，凳子腿顶着大门。

联想到此前传销团伙拘禁、殴打参与者的新闻，陈先生
只能继续“认真听讲”。一个多小时的授课结束后，主持人
开始组织大家玩游戏、喊口号。陈先生和几个新来的人，受
到“前辈”关照，被鼓励多多表现。看到身边的人似乎渐渐
松懈下来，陈先生借口去卫生间，和一名带小孩的妇女边聊
天边出门，然后迅速离开此地。

赚不到钱是“自己努力不够”
离开沙龙的陈先生并没有想到，参加上次活动带来的

麻烦还在后面。
接下来的几天里，陈先生受到微信好友从微信到短信

的“狂轰滥炸”。对方并不介意陈先生在沙龙上提前离场，
并表示讲座经常举办，以后还有机会，反而邀请陈先生一起
来做“微信代理”销售保健品、化妆品、生活用品，并宣称“只

要几分钟注册，即可成为代理，经过培训就可以‘上岗’”，目
前全国已经有“数十万人”加入事业。

对方介绍，从微信上注册后，总部数据库里面就有了记
录，注册人就可以使用公司的微店平台作为卖家销售。而
注册人的微信好友通过朋友圈购买公司产品，销售额就会
记在注册人名下，根据每个月销售额度，按目标比例返还奖
金，销售额越高，奖金比例越高，最低9%，最高24%。

陈先生以销售目标太高为由婉言拒绝，结果对方反而
表示“非常理解”，鼓励陈先生多发展“合作伙伴”。“每个月
销售数千元容易，可是每月销售十几万元产品比较难，聪明
方法就是找几个伙伴，组成一个‘营销市场’”。

据介绍，冠宇事业的分配制度，发展的“合作伙伴”的销
售额度可以记在发展人名下。你发展的“伙伴”再发展“伙
伴”，销售额度可以层层累计，整个体系如同金字塔。按照
对方描述，如果达到金字塔顶端，年收入可以数百万元。

陈先生对此表示怀疑，反问对方有没有赚到钱。在他
的连续追问下，对方也承认，自己目前做冠宇事业一年多，
经常参加产品培训、宣传讲座，而每天努力添加微信好友并
在朋友圈推销产品数十次，但至今为止的确“没赚多少
钱”。不过对方坚持认为“是自己努力不够、市场发展不到
位，坚持下去，不出几年就能财务自由”。

想到传销的风险与危害，陈先生决绝地拒绝了对方。
但是他也有疑惑：这种所谓的“互联网创业”，究竟有没有问
题？看上去如此露骨的运营手段，为何没人来管？

假借“互联网创业”，线下沙龙“讲授成功学”洗脑，线上发展“伙伴”靠销售提成

年入百万？忽悠的就是你
《人民日报》张腾扬

由于推广、营销和交易等环节能够通过移动互联网实现，从而脱离时间空间的限制，微商在近几
年发展势头很是不错。然而，大潮之中，泥沙俱下，在发展过程中，除了假货次品频出等问题，一些商
家的运作模式，也使得微商成为违法行为的滋生之地。

不久前，一位陈先生参加了一次“互联网创业沙龙”，不论是在活动现场还是在后续的沟通中，陈
先生都对组织者的行为和动机产生了质疑。“创业沙龙”上发生了什么，又有怎样的玄机？

国家版权局发布新规 加强网络文学版权监管

保护网络文学版权 “黑白名单”制即将推出
《北京青年报》崔巍

近日，国家版权局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将网络服务商划分为像起点中文网等直接提供文学作品的，以及搜索引擎、浏览

器、贴吧、论坛等为文学作品的网络传播提供相关服务的，并对这两类服务商尤其是后者的责
任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要求搜索引擎、浏览器等服务商不得通过定向搜索或者链接，以及编
辑、聚合等方式传播未经权利人许可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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